关于印发《乌海市乡村工匠培育工程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农牧水务局：

现将《乌海市乡村工匠培育工程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乌海市农牧局

2024年9月25日

乌海市乡村工匠培育工程实施方案

为深入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工作，拓展乡村工匠“双百双千”培育工程，挖掘培养一批、传承发展一批、提升壮大一批乡村工匠，激发广大乡村手工业者、传统艺人创新创造活力，带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，促进农牧民就业创业，根据自治区《关于推进乡村工匠培育工作的指导意见》何《关于印发<内蒙古自治区“百千万”乡村工匠培育工程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精神，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乡村工匠培育工程。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总体要求

   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“三农”工作部署要求，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培育乡村技能人才，认定乡村工匠和乡村工匠名师，激发乡村工匠队伍活力，打造乡村工匠品牌，发挥辐射带动作用，引导助力创业就业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到2025年，全市共培育认定30名乡村工匠（海勃湾区10名，乌达区5名，海南区15名），海勃湾区、乌达区和海南区分别向市级推荐2名、1名和2名乡村工匠名师。实现全市培育5名乡村工匠名师、30名乡村工匠的目标。

三、认定程序

（一）认定范围。乡村工匠主要为县域内从事农产品加工、传统工艺和乡村手工业，能够扎根农村，传承发展传统技艺、转化应用传统技艺，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和农牧民就业，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技能人才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领域：刺绣印染、纺织服饰、编织扎制、雕刻彩绘、传统建筑、金属锻铸、剪纸刻绘、陶瓷烧造、文房制作、漆器髹饰、印刷装裱、器具制作、食品制作、中药炮制、酿酒等。
（二）认定条件。乡村工匠应爱党爱国、遵纪守法、德艺双馨、个人信用记录良好；能传承工匠精神，从事本行业及相关产业5年以上，技艺精湛，具有丰富传统技艺设计、制作实践经验和较高艺术造诣，对技艺传承和产业发展作出一定贡献，带动农牧民就业增收成效明显。

乡村工匠名师应获得至少1次区级以上职业技能大赛、行业内区级以上比赛奖项，或在行业内享有较高声誉；领办创办或作为技术骨干参与经营主体，在当地特色产业发展中起示范带头作用。乡村工匠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适当放宽认定条件。

（三）认定流程

乡村工匠名师按照以下流程认定：

1.个人申报。个人向区农牧部门提交身份证、学历、职称、技能等级、主要技术成果、荣誉证书等申报材料及技能展示图片或视频。
2.推荐。各区农牧部门联合教育、工业和信息化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住房城乡建设、文化和旅游、妇联等相关部门，按照年度名额分配和条件要求择优推荐乡村工匠名师。拟推荐人选要如实填写《乡村工匠名师推荐表》，并附1500字事迹材料。

3.复核。市农牧局收集汇总各区乡村工匠名师推荐人选，征求市各相关部门意见，进行复核。

4.公示。市农牧局对通过复核的推荐人选在市农牧局官方网站上进行公示。

5.认定。公示无异议的人选，统一发文公布并备案。
    乡村工匠认定分别由各区农牧水务局牵头，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开展。认定程序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。

四、支持政策

（一）加大培育力度。鼓励乡村手工业者、乡村工匠参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组织的专项职业技能考核、职称评定，组织动员乡村工匠参加教育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农业农村、文化和旅游等有关部门组织的教育培训活动，提高其职业技能。

（二）发展特色产业。统筹利用金融、保险、用地等产业帮扶政策，支持乡村工匠发展特色产业。对乡村工匠和乡村工匠名师、大师领办创办的特色产业发展项目，经严格论证审批，符合条件的纳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，予以支持。对乡村工匠领办创办的乡村工匠工作站、名师工作室、大师传习所开展师徒传承、研习培训、示范引导、精品创作、组织实施传统工艺特色产业项目等，按规定统筹使用京蒙协作资金、定点帮扶资金等现有资金政策给予支持。对符合条件的脱贫人口按规定落实就业帮扶政策。

（三）强化人才支持。优先将符合条件的乡村工匠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、劳务品牌评选范围。在申报各级技能奖项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等评选表彰活动中，对乡村工匠予以适当倾斜。在各种公开的技能文化活动中，为乡村工匠大师、名师和乡村工匠积极提供技艺展示机会。积极培育返乡青年、职业院校毕业生、大学生、致富带头人等群体作为乡村工匠后备人才，并将他们带动发展特色产业实绩作为乡村工匠认定的重要依据。
     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提高认识。乡村工匠培育工作是挖掘乡村技艺技能人才的有力抓手，是落实好乡村人才振兴战略，激发乡村工匠就业创业发展产业的有效载体。各区要高度重视，将乡村工匠培育活动列入就业帮扶工作的重要内容，紧紧围绕目标任务，按要求有力有序推动乡村工匠培育认定工作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。各区要严把时间节点，加快乡村工匠培育认定工作，每年9月20日前向市推荐盟市级乡村工匠名师人选。各区要注重典型经验总结提炼和宣传推广，10月20日前报送1—2个乡村工匠发展产业带动就业典型案例。

（三）保障质量。各区要建立乡村工匠库，并实施动态管理。要健全评选监督、回避机制，确保评选过程阳光透明。对符合条件的，按规定有序认定，规范纳入。对严重违法违纪违规、造成恶劣影响不符合条件的，及时予以清退。

附件：乡村工匠名师推荐表

附件

乡村工匠名师推荐表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照片（近期2寸免冠蓝底彩色照片）

	籍  贯
	
	出生日期
	
	

	身份证号码
	
	

	联系电话
	
	

	电子邮箱
	
	

	详细地址
	

	从事技艺
	
	从事职业
	

	申报类别
	

	主要从业经历（800字左右）
	一、介绍：本人技艺、资质及荣誉等情况。

二、发展产业情况：何时开始注册经营主体、生产与服务内容是什么，经营状况、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情况。

三、取得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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